漳协办[2009]38号

关于举办漳州市第五届宣传政协

好新闻评选活动的通知

中央、省驻漳新闻单位，市直主要新闻单位，各县（市、区）政协：

政协的宣传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政协宣传工作，对于提高全社会对政协组织的认识，扩大政协工作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形象，推进新时期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年来，在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市政协的宣传工作取得新进展，涌现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为表彰在宣传政协工作中作出贡献的政协委员、新闻工作者和有关人员，我们决定联合举办漳州市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奖。本次评选活动拟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参评作品时限为2009年3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现将评选办法、参选作品数额分配方案、选送须知、推荐表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按规定和要求推荐参选作品，共同做好评选工作。

附件：

1、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评选办法；

2、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参选作品数额分配方案；

3、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参选作品选送须知；

4、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参选作品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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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评选办法
一、评奖目的

宣传政协好新闻奖是由漳州市政协办公室和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的年度优秀新闻作品奖。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是通过表彰为宣传政协作出贡献的政协委员、新闻工作者和有关人员，促进更多、更好的宣传人民政协优秀作品的产生，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人民政协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宣传。
二、参评资格

下列新闻机构刊播的新闻作品，均可参评：

(一)有正式刊号、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以及县级党委主办的公开发行的报刊;

(二)通讯社;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

三、评选标准

(一)参评作品要符合我国的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体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对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团结和动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共同推进“海西建设，漳州先行”具有启迪和鼓舞作用。

(二)参评作品要对开展人民政协工作和学习政协系统先进模范人物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富有时代特色，有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参评作品要内容真实，主题鲜明，题材新颖，文字简练，时效性强，制作精良。

(四)对文字作品的字数要求：消息一般不超过1000字，新闻评论一般不超过2000字，通讯一般不超过3000字。
(五)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必须有CD、DVD光盘和相应的文字材料，文字村料必须清楚完整。参评作品的时间长度，新闻作品一般不超过5分钟，新闻专题作品一般不超过15分钟。
四、评选程序

(一)中央、省驻漳新闻单位，市直主要新闻单位和各县（市、区）政协选送的作品为初评作品。中央、省驻漳新闻单位、市直主要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由本单位直接向市政协办公室推荐；县（市、区）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由所在地政协组织推荐。
 (二)复评工作由评选委员会进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获奖作品。

(三)评选结果报市政协主席会议审定。

五、评选机构

评选委员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协办公室、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市直主要新闻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业人员组成，其成员由主办单位聘任。

六、奖励办法

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七、其它事项
本办法由市政协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2：
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参评作品数额分配方案

漳州市政协办公室　　　　　　　　　　　　　　4件

漳州市政协各专委会　　　　　　　　　　　　各3件

闽南日报社　　　　　　　　　　　　　　　　　4件

漳州电视台　　　　　　　　　　　　　　　　　4件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　　　　　　　　　　　　　　4件

中新社漳州支社                              2件

中国商报福建记者站                          2件

经济日报漳州联络处　　　　　　　　　　　　　2件

福建日报驻漳记者站　　　　　　　　　　　　　2件

福建广播影视集团驻漳记者站　　　　　　　　　2件

厦门日报驻漳记者站　　　　　　　　　　　    2件

海峡都市报驻漳记者站　　　　　　　　　　　　2件

海峡导报驻漳记者站　　　　　　　　　　　　　2件

《海峡西岸》漳州新闻宣传中心                2件

香港商报漳州联络处                          2件

县（市、区）政协　　　　　　　　　　　　　各3件

　　　　　　　　　　　　　　　　　　　（共87件）
附件3：
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参评作品选送须知
一、中央、驻漳新闻单位和市直主要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由本单位直接向评委会办公室推荐。

二、县（市、区）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由所在地政协组织推荐。评委会办公室不接受县（市、区）新闻单位直接推荐的作品。

三、各参评单位应按照规定的数额推荐参评作品，超报部分视为无效。

四、选送的参评作品应符合对字数和时间长度的规定。

五、选送作品时应将作品体裁填写清楚。

六、推荐作品时，应填写推荐表连同推荐作品（用A4号纸复印）装订一起，送10份，并附报（刊）原件1份，新闻摄影作品附照片1幅。

七、推荐广播、电视作品，须转录并分送CD、DVD光盘一片，同时送推荐表和作品文字稿（装订一起）10套。

八、所有参评作品推荐表均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九、选送作品截止日期为2010年2月9日。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视为弃权。

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漳州市政协办公室综合科

地　址：漳州市胜利西路118号

联系人：王惠磊

电　话：2026501　　13338328345
附件4：
第五届宣传政协好新闻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者单位或姓名
	

	作 品 标 题
	

	作 品 体 裁
	

	作品发表时间
	

	采用作品的新闻单位及版面和栏目
	

	作品篇幅(字数或播放时间)
	

	新闻单位初评意见：
                  　　　　　　　　　　　（盖    章）


	县（市、区）政协推荐意见：
                                                                                                            （盖  　 章）


	评委复评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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